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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1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青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11 

债券代码：128105        债券简称：长集转债 

 

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．业绩预告期间：2021年 1月 1日-2021 年 12月 31日 

2.预计的经营业绩：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

 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亏损：18,000万元–15,500万元 盈利：35,038.19 万元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 
亏损：20,000万元–17,500万元 盈利：33,815.06 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0.2426元/股–0.2089 元/股 盈利：0.4723 元/股 

 

二、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

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-18,000 万～ -15,500

万元之间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-20,000 万元～-17,500 万元。全年业

绩同比下降原因： 

1、2021 年 7月，雄安新区制订了《河北雄安新区雄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。

据此，广东长青（集团）雄县热电有限公司项目目前已不再符合雄安新区规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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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能源模式。公司经过多轮研究论证后，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。为此，公司

需要对相关资产进行拆除或处置资产。公司拟于 2021 年四季度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8 号—资产减值》的相关规定，对该项目计提大额资产减值损失。（详见

2022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《关于雄县热电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》，公告

编号：2022-006） 

2、煤炭价格大幅上涨，远高于往年。 

3、受能源价格上升及异常天气影响，生物质燃料成本上涨。 

4、多个生物质热电项目处于大修及技改阶段，停机时间较多且增加了维修

及技改费用。 

5、生物质热电项目补贴电费应收款增加，导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。 

6、未转股的可转债按公允价值口径计算增加了财务费用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，尚未经注 

册会计师审计。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。 

 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 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

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月 12日 

 


